
 
 
 
 
 

 

 

某银行诉张某某、周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的认定 

 

关键词：民事 金融借款合同 夫妻共同债务 举证责任 夫妻共同生活 家庭

经营 

 

基本案情 

 

原告某银行以张某某消费贷款用于家庭生活，未能按期归还为由起诉请求 

：1.判令张某某立即偿还借款本金908797.21元,及至其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罚息、复利（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40873.46元）；2.判令张某某承担某银行

为本次诉讼所支付的律师费19060元；3.判令周某某就张某某的上述债务承担共

同还款责任；4.判令张某某、周某某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诉讼

费用。 

 

被告张某某辩称，某银行所述的贷款情况属实，张某某与周某某于2010年 

3月23日登记结婚，2017年10月10日离婚。借款合同上的周某某的签字系张某某

代签，借款是为了做蚕丝生意，签订该合同并未告知过周某某，当时张某某与

周某某共同生活，之所以代替周某某签字是因为用夫妻名义贷款可以获得更多

贷款额度，认可上述债务系张某某个人所借，应由张某某个人承担。 

 

被告周某某辩称：不同意某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涉案借款是张某某个人

向某银行借的，周某某对此并不知情，事后也没有取得周某某追认。借款数额

巨大，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消费的范围，借款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家

庭经营，周某某没有享受到该笔借款的收益，故该笔借款属于张某某的个人债

务，周某某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周某某与张某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0年3月23日登

记结婚，2017年10月10日双方协议离婚。 

 

2016年7月19日，某银行与张某某签订了《个人消贷易授信额度及支用借款 



 

 

 
 

合同》，该合同约定，鉴于张某某向某银行申请人民币个人授信额度，并将该

额度全额核定为消贷易额度划拨到其指定银行卡上，张某某使用该指定账户提

现或对应的银行卡进行刷卡消费即作为申请个人人民币贷款。消贷易总额度为

100万元，用于家庭消费。张某某指定划拨消贷易额度的消贷易卡卡号为 

6213************，消贷易额度有效期自消贷易额度划拨至消贷易卡之日起至 

2017年7月13日止。上述合同同时约定，任何一笔贷款的贷款期限为5年，自贷

款实际发放日起算。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年利率为央行公布的同档期贷款基

准利率上浮55%，基准利率调整的次公历年的1月1日为合同利率调整日。还款方

式为等额本息，每期还款日为每月10日。张某某未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偿还任

意一期贷款本息的，某银行有权宣布张某某已提用贷款部分的本息立即全部提

前到期，并有权对逾期贷款本金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对不

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某银行有权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如张某某出现逾期还款

行为，由此引起的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在内的一切费用由借款人承担。共同还

款人处有“周某某”字样的签字。 

 

2016年7月21日至2017年7月11日之间，张某某通过消贷易卡消费分别形成 

42笔贷款，贷款期限均为5年。2018年1月10日起张某某未按合同约定偿还贷款 

。截至2020年5月7日张某某尚欠借款本金908797.21元,利息、罚息、复利

205594.35元。 

 

2018年8月16日，某银行与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因本案签订诉讼业务法律服务

委托合同，该合同签订后，某银行支付该所律师代理费19060元。 

 

庭审中，周某某述称《个人消贷易授信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上的签字并

非自己所签，某银行在涉案贷款的办理中违反流程，未履行必经程序将其列为

共同还款人。为证明该事实，周某某提供了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编号

为:北天司鉴〔2019〕文鉴字第130号《文书鉴定意见书》一份以及《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办公室》出具的编号为：〔2019〕247号《关于

对周某某反映问题回复的函》一份。该鉴定意见书载明，《个人消贷易授信额

度及支用借款合同》以及《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贷款申请表》上“周某某”

签名笔迹与样本中周某某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的。回复函载明，经查 

，某银行并未亲见周某某本人作为共同还款人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未对贷款相 



 

 

 
 

关材料的真实性性及共同还款人情况进行深入审核，未通过有效方式核查贷款

支付是否符合约定用途，违反了《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监会令

2010年第2号）第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的相关规定。 

 

对于上述两份证据，某银行均认可其真实性，某银行称该份鉴定意见书系

其与周某某协商后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中所需要的检验材料《个人消贷

易授信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原件系某银行提供的。为此，某银行支付了鉴定

费15300元。张某某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做出（2018）京0102民初40649号

民事判决：一、张某某、周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偿还某银行截至

2018年7月31日的剩余贷款本金908797.21元，利息、罚息、复利40873.46元及

自2018年8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个人消贷易

授信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二、张某某、周某某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共同支付某银行律师费19060元。后周某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9年11月

13日作出（2019）京02民再147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2018）京0102民初4064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于2020年8月25日做出（2020）京0102民

初15701号民事判决：一、张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某银行贷款本金

908797.21元及截至2020年5月7日的利息、罚息、复利205594.35元，并按照

《个人消贷易授信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自2020年5月8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二、张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某银行律师费19060元；三、驳回某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案涉《个人消贷易授信额度及 



 

 

 
 

支用借款合同》上周某某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周某某亦称其对借款事宜并不

知晓，故上述借款合同应视为张某某以个人名义与某银行所签订。该借款合同

所涉借款金额远超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某银行主张上述借款属于周某某与张某

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应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

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某银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

法律责任，其诉请判令周某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

支持。 

 

某银行与张某某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相关

义务。某银行依约发放贷款后，张某某未按时足额清偿借款本息，其行为已构

成违约，某银行根据合同约定要求张某某偿还借款本金，并清偿相应利息、复

利、罚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予以支持。关于某银行要求

张某某承担某银行已经实际支付的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所签合同约定 

，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债权人能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07条、第675条、第676条（本案适用的是

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6条、第206条、第207条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3条 

 

 
 

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40649号民事判决 



 

 

 
 

（2018年12月27日） 

 

再审审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再147号民事裁定 

（2019年11月13日） 

 

再审判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15701号民事判决 

（2020年8月25日） 


